
財團法人紀念八田與一文化藝術基金會 

第 5屆第 7次董監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9 年 07 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 30 分 

開會地點：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烏山頭區管理處 

(台南市官田區嘉南村 69 之 1 號) 

主席：董事長邱秋林               記錄：黃玲瑛 

出席人員：董事、監察人、顧問(詳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詳如簽到簿) 

主管機關列席指導人員： 

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壹﹑會務報告：  

一﹑董事會工作報告： 

(一) 董事長報告 

１．本基金會自 5 月 7 日晚，在「大億麗緻酒店」五樓舉開

「2019 年紀念嘉南大圳八田與一技師音樂會」暨油畫展

覽，日本貴賓金澤市長山野之義、加賀市長宮元陸及八

田親族、姐妹會思慕八田友好會、日本友人約七十餘位

臨席，活動熱絡精彩。台灣貴賓台南市副市長王時思、

嘉南水利會會長楊明風臨席，為活動添光。 

台南市由副市長王時思代表市長致詞，追思八田技師

之餘對本基金會未來合作表示歡迎；還有金澤市長表示宣

揚八田技師及台日交流交朝向年輕學子進行深化與交

流，對基金會未來的合作充滿期待。 

音樂會中藉由互動的小遊戲由董監事顧問粉墨豋

場，放下身段扮醜參與、進而凝聚基金會的幹部間的情

誼，令參加貴賓讚嘆不已，佩服本基金會之向心力。 

本次活動蒙大億麗緻酒店大力支持，給予場租優惠及

協助，感謝。 

蒙賴英美老師率領的舞踊團遠道而來為活動表演，感謝。 

蒙紀露霞、謝雷老師不計酬勞為活動獻唱，感謝。 

本案經 108 年第五屆第五次董監事會決議，2019 年 5

月 7 日籌辦聯誼音樂會。請賴邱貴董事及林定逵副執行長

規劃運作在案。現在已圓滿成功完成，賴邱貴董事及林定

逵副執行長的努力與付出；還有參與演出的董、監、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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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董事長向全體參與人員表示感謝與敬意。 

２．嘉南農田水利會為感念八田與一技師等之功績，自 1942

年起，持續辦理墓前祭，迄今為第 77 週年，本基金會 2019

年 5 月 8 日(二)下午 2 點盛會，董、監事、顧問出席相

當踴躍，同時協助接待和水利會共同之外賓。 

據嘉南水利會對八田追思會的辦理方針，今年為採溫

馨路線，並未廣邀各界人士參與，惟今年台南市長黃偉

哲、金澤市長、加賀市長、金澤巿觀光商店街代表高橋先

生、近 300 餘位出席。顯見八田技師活動的持續辦理已獲

得各界的肯定。 

追思會上，八田基金會第五屆董事長邱秋林先生第二

度代表基金會在八田技師追思會上致詞，意義上凸顯本基

金會在八田技師無國界之愛的宗旨下，持續努力推展八田

技師的精神、功績與緬懷，並感謝日本友人的支持。 

追思會之後，基金會的董、監事、顧問等與參與「八

田技師 77 週年追思會」及遠道而來的「金澤八田思慕會」

等，在嘉南水利會的接待下舉辦懇親會，氣氛熱絡。 

３．第六年組團參加八田追思會的「北海道土木遺產參訪團」

的朋友今年因為 5 月 7 日之行程安排在台中，八田技師

紀念音樂會未能參加，5月 8日又未獲邀參加嘉南水利會

主辦的晚宴，榮譽董事長徐金錫先生了解後，當天晚宴

時間，主動代表赴餐廳向北海道的朋友致意。令北海道

土木遺產團的朋友甚感高興，未來將進一步建立活動聯

繫窗口，將活動規劃令遠道而來的朋友能順利安排行

程。感謝徐榮譽董事長。 

４．2019 年北海道保原元二技師祭典，7 月 1日、2 日分別辦

理 2次，2014.07.01-07.05 本基金會首次參加保原元二

技師祭典之團員高橋真理子小姐，今年返鄉參加，帶回

北海道朋友的友好資訊。感謝高橋真理子小姐。 

５．有關本次會議前黃執行長接獲宮地利彥先生(宮地末彥先

生的兒子；宮地末彥先生 1942 隨八田技師同船到菲律

賓，戰火下幸運生還)，所提出論文表示八田技師參與阿

公店水庫設計並提出相關論述一節，董事長認同其用

心，惟甘俊二顧問提醒，由於阿公店水庫論文文中所提

年代在戰後 8年，故本論述尚需再慎重考據方定調發表。 



(二) 董監事報告： 

１．2019 年 09 年 01 日八田夫人追思會，本會預計參訪雲林

水利博物館(雲林水利會管理)及集集攔河堰，本基金會

的造訪，雲林水利會林文瑞董事甚表歡迎，目前行程規

劃中，將另行文通知，請董監事踴躍報名參加。 

２．2019 年 09 月 14 日黃崑虎董事繼承其父黃冬每年在前埕

舉行冬尾晚會的傳統，自 1998 年舉辦中秋黃家古厝音樂

會迄今，今年係第 22 屆，黃董事邀請基金會董事享用嘉

義火雞肉飯，下午 5:00 入席，5:30 品嚐餐點，音樂會下

午 7:00 開始，邀請董監事共襄盛舉。 

３． 2019 年 09 月 13-23 日在日本國石川縣金澤市，「思慕八

田夫妻暨台灣友好會」與「北國新聞社」籌畫「嘉南大

圳工事開始 100 年、完成 90 周年紀念寫真展」。 

預計 2020 年 9 月「嘉南大圳工事開工 100 年」，文

化部將在烏山頭水庫主辦大型慶祝活動一案，在日本的

宣傳及暖身藉由前項活動，在 2019 年 9 月正式啟動。 

今年2月八田思慕會在金澤市舉辦成立30周年慶典

時，得到姊妹會八田基金會及董事長的贊助經費，該活

動的結餘款，繼續用以業務推動、舉辦前項活動，德光

重人董事再次表達萬分感謝八田基金會及董事長的支援。 

思慕會在日本的 2020 年「嘉南大圳工事開始 100

年活動」已經開始暖身，德光重人董事建請本基金會快

點展開籌備，以利在日本的宣傳。 

二、財務報告 

財務報告：截止 7月 15 日現金出納表如下。 

附表 1 



 

決 定： 無異議認可。 



三﹑專案報告 

第一案 

案  由：「2019 年紀念嘉南大圳八田與一技師音樂會」活動辦理

報告案。 

說 明： 

一、第五屆第六次董監事會專案報告第二案，108 年 05 月 07

日舉行。「八田音樂會」決議經費概估在新台幣 80萬元以

內執行，活動經費結案金額為 877,468 元(詳如附表 2)。 

二、經分析，前項經費包含餐費，編預算時草估 20 桌，實際

29 桌賓客，本項超出最多，其餘在預算內執行。除音樂會，

活動添附，併同舉行賴邱貴董事「八田技師」主題畫展。 

決 定：活動結案後，尚有項目 9.1 (成果紀錄影帶)及 9.2(平

面攝影成果光碟) 尚未完成，同時為製做成果光碟，尚

需額外費用預估 40,000 元以內一節等，請速結案並提

下次董事會修正經費。 



  



貳﹑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本會「組織章程」條文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財團法人法」108 年 2月公布實施，爰依據前項法

規，修訂本會章程第六、七、八、十條。 

二、如附件一：本會章程第六、七、八、十條修正條文前後對

照表。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  由：「八田基金會網站需擴充功能案」，請討論。(黃金山董

事提案，蘇世斌董事附議) 

說 明： 

一、八田基金會創會初期委託「南台科技大學」製作網頁，2012

年 08 月 28 日網域從中華電信退租，2013 年開始由郭海濱

董事(力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支付網域之租金並指定

專人維護，經費由該公司負擔迄今。 

二、「財團法人法」修法後需要擴充功能，例如上傳年度決算

報表、捐款人資料等，俾增加基金會財務、業務之公開透

明由；前項的網站需要功能擴充。 

辦 法：陳建榮經理代郭海濱董事說明，社團未來透過網站將業

務公開透明為時勢所趨，建議本基金會網站可評估考慮

改版，該公司近日有協助其他社團架設新網站的經驗，

應允持續協助、支援網站運作，以利業務推展。  

決  議：無異議通過。感謝郭海濱董事協助。 

 

肆、散會： 12 時 10 分。 

伍、聯誼餐會 



 
附件一：本會章程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原由 
第六條 本會董事會由董事 7 21 人

至 25 人組成。 

第一屆董事由原捐助人選

聘之，第二屆以後董事由

前一屆董事會及監察人會

共同選聘之。董事均為無

給職。 

第一項董事得有八田與一

家屬及嘉南農田水利會各

一席。 

凡認同本會設立宗旨，而

志願參與活動者，本會得

聘為顧問。 

本會董事會由董事 7 人至

21 人組成。 

第一屆董事由原捐助人選

聘之，第二屆以後董事由

前一屆董事會及監察人會

共同選聘之。董事均為無

給職。 

第一項董事得有八田與一

家屬及嘉南農田水利會各

一席。 

凡認同本會設立宗旨，而

志願參與活動者，本會得

聘為顧問。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39條，修訂董事最

高25人。 

第七條 

第一項 

第三項 

本會董事任期每屆二年，

連選得連任，期滿連任之

董事，不得逾改選董事總

人數五分之四。其總人數

五分之一以上應具有與設

立目的相關之專長或工作

經驗。 

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

董事會得另行選聘適當人

員補足原任期。每屆董事

任期屆滿前三個月，董事

會應召集會議，改選聘下

屆董事。新舊任董事，應

按期辦理交接。 

 

 

本會董事任期每屆二年，

連選得連任， 

 

 

 

 

 

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

董事會得另行選聘適當人

員補足原任期。每屆董事

任期屆滿前三個月，董事

會應召集會議，改選聘下

屆董事。新舊任董事，應

按期辦理交接。 

董事得互選3-5名常務董

事，其任期與董事同。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40條，新增連任之
董事人數上限為董
事總人數之五分之
四。 
 
 
 
 
 
 
 
 
 
 
 
 
 
 

民間基金會無常務
董事編制，董事會
的責任為董事會全
體成員負擔，為此
將「常務董事」字
句刪除。 

第八條 

第二項 
本會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
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
本會。 
本會董事互選一人為副董
事長。董事長請假、因故

本會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
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
本會。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39條，新增「副董



或依法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
事長亦請假、因故或依法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或無法指定
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事長」故新增第二
項明定副董事長之
職權及產生方式。 

第十條 本會置監察人3人至7人，
第一屆監察人由原捐助人
選聘之，第二屆以後監察
人由前一屆董事會及監察
人會共同選聘之。監察人
任期與董事同，並均為無
給職。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本會之工作報告

及財務報表。 
二、監察本會之業務、財

務是否依章程及董事
會決議辦理。 

三、稽核本會之財務帳
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前項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表，於董事會通過後，送
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
連同監察人製作之前一年
度監察報告書，一併送主
管機關備查。 

本會置監察人3人至5人，
第一屆監察人由原捐助人
選聘之，第二屆以後監察
人由前一屆董事會及監察
人會共同選聘之。監察人
互選一名常務監察人，監
察人任期與董事同，並均
為無給職。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本會之預算及決

算報告。 
二、監察本會之業務、財

務是否依章程及董事
會決議辦理。 

三、稽核本會之財務帳
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39條第二項，設置
監察人，最高為董
事總人數之三分之
一，故修訂本條，
監察人最高為7人。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55條第二款，監察
人全體分別查核，
係個別獨立行使職
權，故將「常務監
察人」字句刪除。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55條第二款，監察
人權責為審核工作
報告及財務報表，
為此作文字修正。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條第二款，監察
人全體個別查核之
時機為董事會通過
之後。故新增第三
項。 

 


